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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函

主旨：有關　貴局函詢國小附設幼兒園契約進用人員得否比照兼

任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出勤相關規定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

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　貴局103年7月3日桃教幼字第1030046441號函。

二、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（以下簡稱幼照法）第25條第5項規

定：「公立幼兒園第一項、第三項及第四項以外之教保員

、助理教保員及其他人員，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，以契

約進用；其權利義務於契約明定；其進用程序、考核及待

遇等相關事項之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」其立法意

旨係在活絡公立幼兒園用人彈性，爰公立幼兒園得依勞動

基準法以契約進用人員，以符應社會對公立幼兒園服務型

態之期待；另依幼照法第18條第9項規定，公立學校附設幼

兒園除依招收幼生數配置教保服務人員外，每園均應再增

置教保服務人員1人，期透過增加人力調整公幼服務型態

，符應雙薪家庭家長托育需求。

三、另為支持婦女婚育，本部鼓勵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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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公立幼兒園積極辦理課後留園服務，查　貴轄公立幼兒

園(含分班)總園數計185園，103年度寒假辦理課後留園園

數計10園，開辦比率5.41%，參與幼生數計54人，實有成

長空間；又如契約進用人員得於寒暑假期間比照學校公務

人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採彈性上班，非幼照法設置契約

進用人員之目的；另寒暑假期間，家長如仍有托育需求，

校（園）方須協調校（園）內人員加班提供教保服務，勢

必增加參加課後留園幼兒家長之經費負擔，亦非本部設置

契約進用人員之意旨。

四、綜上，是類依勞動基準法以契約進用之人員，如於寒暑假

期間比照學校公務人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採彈性上班，

與上開配置是類人員之立法意旨有悖，且其所適用之法令

為勞動基準法相關法令，尚難比照現行教師及公務人員之

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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